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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配套，結果反而造成孩子的災難，因此教育部必須立即解決師資不足的問題，除了逐年

提高班級師生比，擴增學校可以進用的正式教師員之外，政府也必須妥善分配教育資源及

經費，不要讓我們孩子的教育品質被犧牲了。 

（五十三）本院陳委員根德，針對 4G 初審結果 8 月 13 日出爐，七家參

與投標業者全數上榜，包括中華電信、台灣大、遠傳、亞太

電信、台灣之星移動公司、國碁電子、新纖旗下新建公司，

都已通過第一階段資格審查，第二階段競價作業將於 9 月 3
日登場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首先就 4G 發照而論，我國 4G 已經落後日韓甚多，更何況開放後註定會形成多家業者的局

面，加上現有的 11 家行動通訊業者，市場只會更形分割，任誰也達不到規模經濟。據國家

通訊傳播委員會（NCC）公告共有 7 家申請 4G 特許執照，而在競價階段，由於拍賣單位很

小（10MHZ），三家全新業者財力雄厚，又沒有舊系統整合的負擔，可說是志在必得。而

且此次釋照限制一家業者可以得標之總頻寬（競價者在五家以上時最多是 70MHZ），也間

接助長業者的家數。 

二、目前即使政府讓無線寬頻業者就地轉換執照成為 4G 或 LTE 業者，其規模仍屬分區業者，

短期內的新投資及能夠提供的頻寬形成的新競爭均十分有限。4G 預計要到 2015 年底商轉，

但消費者網路頻寬需求的成長一日也不會停歇，二年後縱使 4G 如期開台，仍然無法解決頻

寬塞爆的老問題。即便政府如交通部規劃繼 4G 釋出 270MHZ 頻譜資源之後，在 2020 年之

前再釋 1,000MHZ 頻譜，仍是無法改善十餘家業者規模太小的問題。 

三、本席認為政府可透過修正法規及政策，使業者願意主動結合整併。包括不要再以小單位釋

出頻譜，或在特許執照的展延上鼓勵既有業者永續經營，或以總釋出頻譜數（而不是供特

定業務用之頻譜數）為分母計算單一業者持有頻譜的上限，修改電信法允許頻譜次級交易

來改善業者規模太小的問題。 

（五十四）本院許委員忠信，針對我國國防部軍品獲得來源，是否僅形

式上遵守以自製為優先之立法政策，卻疏於監督查核台灣得

標商是否自中國進口廉價軍用品後再以「台灣製造」名義轉

售國防部乙節，為防免「產地證明機制」成為利益團體操作

套利工具、購入低劣品質之軍用品降低我國國軍之品質及作

戰力，長遠之下影響我國國防安全之發展，又違反政府採購

法對我國內需經濟、製造產業優先扶植之立法目的，就軍品


